	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年检评估标准评分表（试行）                                                       

	培训机构盖章：云南竞腾职业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年检评估时间：2025年1月22日

	 
	序号
	设置标准
	分值
	评估标准
	现场检查评估情况
	自评分
	评估分

	一、办学规模及基础条件（50分）
	1
	具有独立的办学场地、实训设施设备、师资，符合消防、卫生、安全、防疫等要求，不得使用未经消防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筑、未办理消防备案抽查的建筑、临时性简易建筑、危房、居民住宅、地下室及其他不适于教学活动的房屋。
	10分
	无独立办学场地，存在一址多校（企）的不得分；无消防设施设备（灭火器等），无逃生通道的不得分；无消防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分。
	有租赁合同，建筑面积388.46平方，有派出所安全检查表，未反馈安全方面问题。
	10
	8

	
	2
	设置合理，总面积达到300平方米以上，且满足基本培训需求。内设部门至少应包括：招生、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安全管理、就业指导、财务等。
	10分
	无理论教室不得分；无实训设施设备不得份；实训设备与开展教学职业（工种）严重不匹配酌情扣分。
	建筑面积388.46平方，设办公室、招生室、财务室、档案室。
	10
	8

	
	3
	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等证书齐全。办学许可证正本应当放置在学校主要办学场所的醒目位置，并在有效期内。
	3分
	缺少一项、不在有效期内不得分。
	证照放于醒目位置，并在有效期内。
	3
	3

	
	4
	注册资金，办学经费来源稳定可靠。注册资金1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20万元以上，并且持有有效验资证明。
	2分
	无相关证明材料的不得分，缺项的不得分。
	符合要求
	2
	2

	
	5
	学校安全规章制度、消防安全规章制度、卫生安全规章制度、教学管理等规章制度齐全，并悬挂在主要位置；有良好的照明、通风条件、符合环保、劳保、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消防安全检验合格。
	10分
	没有规章制度，缺少一项扣一分；没有安全操作规程的缺少一项扣一分。
	制度齐全
	10
	10

	
	6
	实际办学地与登记地应相一致，设置分校的应有审批文件，设置教学点的应有备案文件。
	6分
	实际办学地与办学许可证地址不一致的不得分，设置分校未审批的不得分。校企合作的实训基地不属于本学校的办学设施设备。
	符合规定
	6
	6

	
	7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依法实行董（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或者董事应当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履职良好。
	7分
	董（理）事会制度健全，履职良好，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学校事项，无会议记录的不得分。董（理）事会成员无本机构专职人员的不得分（查看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证明）。
	建有制度，召开会议研究学校事项2次。
	7
	5

	
	8
	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
	2分
	未按规定设立党组支部或联合党支部的不得分；建有党组织未开展过党建活动的不得分。
	未建立
	0
	0

	二、培训教学及管理情况（20分）
	9
	教学实训设备和检测仪器（以30人教学班为基准）：主要设备每5名学员至少1台；辅助设备每10名学员至少1台；常用工（器）具每1名学员1套；实验及检测设备仪器每个教学班至少1台（套）；其它工（器）具、常用材料等，应能满足教学实习需要。
	7分
	实训设备与办学范围内职业（工种）不匹配的缺一项扣0.5分，直至扣完。
	设备能满足常规教学要求。
	7
	7

	
	10
	全年培训规模不少于200人。
	3分
	全年培训200人以上得1分、1000人以上得2分、1万人次以上得3分。不足200人的不得分。
	全年培训2030人次。
	2
	2

	
	11
	培训范围内所有职业（工种）有培训计划，有正版教材，自编教材应有审核备案资料，培训课时达到国家职业标准相应工种及其等级的课时要求。
	5分
	无培训计划、无正版教材的不得分；培训范围内职业（工种）每缺一项的扣1分，直至扣完。
	符合规定。
	5
	5

	
	12
	办学许可证培训范围内职业（工种）是否开展教学，是否建立退补制度。
	2分
	逐一对照培训档案与办学许可证内容，未开展一项扣0.2分。
	共25个职业（工种），未开展扣2分。
	0
	0

	
	13
	培训学员签订培训协议、培训结业后参加鉴定（评价）情况。
	3分
	未签订培训协议的不得分。
	符合要求
	3
	3

	三、校长及教师管理情况（10分）
	14
	学校应聘任专职校长负责学校培训业务和日常管理工作，校长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经历，熟悉职业培训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专职人员、教师人数与办学规模相匹配。
	4分
	校长为兼职的不得分（看劳动关系、社保缴纳权益证明），无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不得分，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分。年检时校长无故不参加年检的不得分。
	符合
	4
	4

	
	15
	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配置合理，专职教师不少于教师总数的1/4；具有与其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上岗资格、职业资格证。
	3分
	专职教师少于应有教师1/4的不得分；无专职教师无相关教学资质的不得分。
	达到要求
	3
	3

	
	16
	应具有2名以上具有大专(或高级技工学校)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三级/高级工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技能等级）,且有从事职业教育培训2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专职行政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相对稳定。
	3分
	无相关人员的不得分，缺一个扣1分。
	达到要求
	3
	3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情况（15分）
	17
	熟悉关了解（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23年版）、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云南省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管理办法等，并组织开展学习。
	4分
	无相关资料的少1项扣0.5分；查学习记录、会议记录未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的不得分。现场询问校长及相关负责人。
	有相关资料
	4
	3

	
	18
	培训机构规程手册齐全规范，工种（专业）需具备安全规程，培训工作流程、设备仪器操作规程、教学及学生管理人员守则、培训考核规则、培训应急预案等。
	4分
	缺少1项扣0.5分，直至扣完。
	符合要求
	4
	4

	
	19
	财务管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制定符合相应要求，并在学校显著位置进行公示；收费出具国家规定发票；主动接受财务审计，按年度开展审计，且帐目管理符合要求。
	3分
	未在显著位置公示收费的扣1分，未开展年度审计的扣1分。
	符合要求
	3
	3

	
	20
	发布培训广告和简章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2分
	未报备案的，发布虚假广告被举报查实的不得分。
	符合要求
	2
	2

	
	21
	办学效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学员满意度高，社会反映好，全年无投诉。
	2分
	被投诉或被媒体曝光经查属实的不得分。
	无投诉，无不良反应
	2
	2

	五、安全管理（5分）
	22
	定期召开安全稳定工作分析会；定期组织安全演练，全年无安全事故。
	3分
	看会议记录，无安全形势分析会扣1分，无安全演练方案，未组织安全演练的扣1分。
	有相关资料
	3
	3

	
	23
	培训内容是否落实安全常识、消防常识、防艾禁毒、普通话等。
	2分
	查看各类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内容缺少1项扣0.5 分。
	有落实
	2
	2

	六、加（扣）分项（10分）
	24
	1、 参加技能竞赛获得三等奖的加1分，获得二等等奖的各加2分，获得一等奖及以上的各加3分。
2、建有学校自己学习平台的加5分。
3.平时未落实业务主管部门工作要求报送材料的每1次扣1分。
此项可累加计算，不超过总分。  
	10分
	参加竞赛人员需为本学校的专职人员或在本学校学习培训期间的学员。
	无加分情况
	0
	0

	总分值
100分
	
	
	95
	90

	备注
	1. 本表设置标准均来自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
2.年检结果分为二个档次：合格、不合格；
3.年检结果70分以下为年检“不合格”，70分以上为年检“合格”；
4.检查评估方式：采取实地查阅台账、询问相关工作人员等方式进行。

	不合格
的情形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或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开展不力的；
（二）无固定住所或办学场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办学条件不能达到设置标准或不能满足培训项目（职业、工种）培训要求的；
（三）未经核准擅自更改办学层次和内容、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四）上一年度未开展培训活动，或不按规定开展培训活动以及违规使用盗版教材的；
（五）发布虚假招生简章，违规转包、分包培训项目的；
（六）拒不接受或不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检查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七）审计问题整改或投诉举报未完成整改的；
（八）举办者及其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等有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处的；
（九）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或因严重违法被消防部门依法处理的；
（十）其他违规违纪行为的。
	现场检查，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平时掌握情况进行确定。
	[bookmark: _GoBack]无
	

	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由年检组填写）
	加强日常管理，合理规划功能区，加强安全学习教育，丰富内容形式，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年检组成员签字
	张南  蔡富强

	业务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202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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